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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发〔2014〕13号 关于贯彻省住建厅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意见的实施意见

郴政发〔2014〕13号

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贯彻省住建厅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意见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部门管理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中省驻郴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湘建房〔2014〕144号）精

神，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切实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审批效率，减轻企

业负担，优化发展环境，加强市场监管，努力营造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政务环境、施工环境、市场

环境。

二、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及经济园区可购置适当套型面积或经改造后面积符合规定的普通商品住房用于公租房、棚

户区改造安置房，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享受国家、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有关资金补助及配建房源优惠政策。

三、适时调整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征收安置房实物新建计划。在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中，鼓励采取货币补偿

或收购商品住房方式安置被征收对象。主要采取货币补贴方式保障符合条件的住房保障对象居住需求。

四、严格执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棚户区改造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101号）、《关于支持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关于企业参与政府统一组织的棚户区改造有关

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65号）、《关于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进行融资等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2〕82号）等文件规定，切实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五、信用等级评定为A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采用住宅产业化的建设项目，资本金监管比例减半。建设项目总投资达

到25%以上的项目，施工进度达到正负零，可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六、鼓励住房公积金缴存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购买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棚户区改造安置房，以本人或同户口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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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购房的，可向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非本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可向住房公积金

管理部门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本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无房户租赁住房用于自住的，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但月

提取额不得超过本人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能办理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的开发项目，免收预售人阶段性担保金。

七、拥有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通商品住房，按首贷认定。银行

业金融机构在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方面应当按照现行优惠政策规定执行。

八、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6年12月31日。

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201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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